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 
扬江院[2020]24号
 
 
 
关于印发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
预付款管理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 
各二级学院、部（处）、信图中心：
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预付款管理的暂行规定》经学校2020年6月15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预付款管理的暂行规定》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
 
 
 
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加强预付款管理的暂行规定
 
为加强学校预付款管理，规避坏账风险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一、本规定中预付款是指根据合同、协议或学校规定，必须由学校先行支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。
二、预付款发起部门依据合同、协议或学校规定，负责预付款支付事项的申请、会签、审批和报销结算。
三、预付金额在50000元以内的预付事项由预付款发起部门负责人签字，分管副校长审批；预付金额在50000---500000元的预付事项须由分管财务副校长加签；预付金额超过500000元的预付事项还须由校长审批。
四、学校预支水电气、社会保障、电信服务等日常公用经费仍按原办法执行。
五、 学校部门、职工因公务借款参照本暂行规定执行。
六、本暂行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   

